
附件2
江苏省设立街道标准
（修订草案送审稿）
一、总体要求

（一）街道的设置要符合城市发展规律，有利于理顺城市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有利于增强行政服务效能。
（二）设立街道应综合考虑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功能分区、面积人口规模、历史文化传承等因素，确保规模适度、布局合理。
（三）城中乡镇（包含不设区的市和区政府驻地镇、开发区、高新区等功能区所在乡镇和其他已纳入城市规划建设范围的乡镇）应逐步撤销改设为街道。面积和人口规模不尽合理的现有街道，应予以优化整合。未纳入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的乡镇，一般不得改设为街道。
二、具体指标
（一）撤销不设区的市和区政府驻地镇设立街道
撤销驻地镇设立街道的，应当严格控制新设街道数量，根据面积和常住人口规模一般以1-4个为宜，避免恢复乡镇撤并前的数量和管理格局；应当合理确定新设街道的管理范围，提倡以道路、河流或者整建制的村（社区）范围等为界，确保街道管理范围清晰明确。
1. 常住人口在13万人以下的，一般撤一设一；
2. 常住人口在13万人以上、30万人以下的，新设街道的面积一般不小于4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一般不少于8万人；
3. 常住人口在30万人以上的，新设街道的面积一般不小于4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一般不少于10万人。
4. 同时撤销驻地镇及其相邻乡镇的，设立街道的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不设区的市的街道总面积一般应控制在300平方千米以内。

（二）撤销不设区的市和区所辖其他乡镇设立街道
原则上撤一设一，对规模较大乡镇需要分设街道的，参照撤销不设区的市和区政府驻地镇设立街道标准从严控制。
1. 建成区人口指标
全部或者大部分区域已纳入城市规划建设范围，城镇建成区人口（含集中居住的新型农村社区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比重不低于60%。
2. 经济发展指标
①地区生产总值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居本县（市、区）所有乡镇前30%以内。优先考虑人均值较高的乡镇。
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或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位居本县（市、区）所有乡镇前30%以内。优先考虑人均值较高的乡镇。
③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苏南地区一般不低于95%，苏中地区一般不低于90%，苏北地区一般不低于85%。

3.公共服务指标
①为民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低于1500平方米。
②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符合每百户30平方米标准的比例达到100%。
③每1万左右常住人口有1个幼儿园，每1-2万常住人口有1个完全小学，每2-4万常住人口有1个初级中学。

④有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不低于6张，每千常住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不少于3人。
⑤有1个文体活动中心。
⑥有1个文体活动广场，体育项目不少于5项。
⑦有1个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⑧有1个残疾人之家。
⑨有1个综治中心。

⑩有1个派出所。
4. 基础设施指标

①行政村公共交通开通率达到100%。
②实现自来水户户通，供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③有垃圾转运站，转运能力不少于每天10吨/万人。
④光纤宽带、有线电视入户，家庭宽带达到1Gbps接入能力，实现4G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

⑤每3—5万人设置1个邮政营业场所。

⑥根据商业、住宅区周边等不同路段性质合理设置公共厕所。

⑦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⑧合理设置公园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和风景林地等。
（三）现有街道的优化整合
对面积和人口规模不尽合理的街道调整优化的，按下列标准进行：
1. 不设区的市、2000年以后撤县（市）设立的区所辖街道。调整后新设街道面积一般不少于4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一般不少于10万人。
2. 设区的市老城区所辖街道。调整后新设街道的常住人口：苏南地区一般不少于10万人，苏中地区一般不少于8万人，苏北地区一般不少于6万人。
三、其他
分设街道的，拟设立街道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指标参照本标准有关规定执行。根据现行法规政策，确实无法在街道设立之前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应当在街道设立后及时提供。
四、本标准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关于《江苏省设立街道标准
（修订草案送审稿）》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2015年11月30日，经省政府同意，省民政厅制发了《关于规范全省行政区划调整申报工作的指导意见》（苏民区〔2015〕29号），明确了申报设立街道标准。在撤销县级市和市辖区政府驻地镇（乡）设立街道办事处方面，主要明确了设立后的街道面积及人口指标要求。对撤销县级市和市辖区的其他镇（乡）设立街道办事处的，主要从城镇化水平、人口集聚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明确了有关指标。原标准对规范街道设置工作，推进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城中乡镇改设街道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原标准中的部分指标已不适应发展要求，对政府驻地镇分设街道需要进一步从严掌握，对现有街道的优化调整需要加以规范，因此，迫切需要对原标准进行修订。
二、修订工作过程
针对近年来我省设立街道的情况，沿用了原标准中区分驻地镇和其他乡（镇）改设街道的情形，结合2018年底全省乡（镇）和街道的数据分析（利用省统计局提供数据），对原标准中的有关指标进行了修订。同时，考虑到各设区市近年来针对街道面积过大或过小，对部分已有街道进行拆分或合并的情形，在新标准中对现有街道调整的标准进行了明确。形成初稿后，省民政厅征求了民政部区划地名司、10个省级部门（省委编办，省发改委、省民宗委、公安厅、司法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政府信访局）、13个市及部分县（市、区）民政部门和有关专家意见，充分采纳各方合理化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经省民政厅党组会议研究后，形成了送审稿。

三、新旧标准对比

（一）新增了设立街道的总体要求
一是明确了“四个有利于”的总体原则，即有利于理顺城市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有利于增强行政服务效能。二是强调了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要求，设立街道应综合考虑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功能分区、面积人口规模、历史文化传承等因素，合理确定街道规模与布局。三是提出了城中乡镇改设街道和规模畸大畸小街道优化调整的要求，明确城中乡镇应逐步撤销改设为街道，面积和人口规模不尽合理的现有街道，应予以优化整合。

（二）调整了部分指标及具体指标数值
1. 关于撤销不设区的市和区政府驻地镇设立街道
①限制新增改设街道数量，调整改设街道面积与人口标准。原标准中，驻地镇改设街道后的面积为80平方千米左右，人口在10万人左右，在新标准中，调整为根据驻地镇常住人口规模分3档设定新设街道指标，并原则上设定了分设街道的数量上限。新标准主要参照近五年以来我省驻地镇改设街道及现有驻地镇的情况：2014—2018年，全省共有23个驻地镇改设街道，共改设街道46个，平均每个驻地镇改设2个街道，每个街道平均面积为57.75平方千米，平均人口为9.16万人。全省现有驻地镇14个，平均面积159.71平方千米，平均常住人口25.61万人。其中，13万人以下的镇有1个，面积68.95平方千米，宜设1个街道；13万人—30万人的镇有9个，面积在75.5平方千米—335.6平方千米之间，一般宜设2—3个街道；30万人以上的镇有4个，面积在81.3平方千米—286平方千米之间，一般宜设3—4个街道。（见附表）
②调整不设区的市的街道总面积。原标准明确：调整后的各街道总面积一般不超过200平方千米。新标准调整为不超过300平方千米。主要考虑：全省不设区的市的街道总面积平均为275.6平方千米，县的街道总面积平均为222.48平方千米，同时考虑到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等战略的实施，为保证县（市）城区发展空间，增强县（市）城区集聚辐射带动功能，将街道总面积扩大到300平方千米。
2. 关于撤销不设区的市和区所辖其他乡镇设立街道
综合考虑现有乡（镇）及2000年以来我省乡（镇）改设为街道的相关情况，对人口集聚度、产业结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相关指标进行了修改，同时提出撤一设一的原则要求，对规模较大乡镇需要分设街道的，参照不设区的市和区政府驻地镇改设街道标准从严控制。

①修改有关指标名称。将“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和一定规模的人口集聚度” 修改为“建成区人口指标”；将“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合理的产业结构”修改为“经济发展指标”；将“具有较高的社会管理水平和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修改为“公共服务指标”和“基础设施指标”。
②调整人口指标。将原标准中“50%以上农村居民已成为城市居民，或者集中居住（公共配套设施较完善）的农村居民占本乡镇农村总人口的50%以上”调整为“全部或者大部分区域已纳入城市规划建设范围，城镇建成区人口（含集中居住的新型农村社区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比重不低于60%”。目前，全省491个街道建成区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比重平均为58.95%，苏南地区平均为51.23%，苏中地区平均为69.08%，苏北地区平均为65.5%。指标确定为60%相对适中，有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③删除建成区面积指标。全省现有乡镇建成区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重平均为5.55%。其中，乡建成区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重平均为4.79%，镇建成区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重平均为5.58%。乡镇建成区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重较小，将其列入设立街道的考核指标已无实际意义。删除建成区面积指标以后，只保留建成区人口指标，有利于突显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导向。
④调整经济指标。将原标准中“地区生产总值位居本县级市（市辖区）乡镇的前5位”和“财政总收入位居本县级市（市辖区）乡镇的前5位”指标，调整为“地区生产总值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居本县（市、区）所有乡镇前30%以内”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或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位居本县（市、区）所有乡镇前30%以内”。主要考虑一些地区乡镇已较少，采用比例值较为合理；同时，对人均指标较高的乡镇给予优先考虑，能够更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的发展思想。
⑤调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指标：删除“‘一委一居一站一办’的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模式覆盖率达到100%”指标，因为这项指标已全部实现，目前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已不再对此项指标进行考核。删除“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不少于40张”指标，由于不同乡镇的老年人情况差异很大，养老床位数的考核对象是县（市、区），不对乡镇进行考核，因此予以删除。
根据《江苏省“十三五”时期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标准（试行）》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治理与服务的意见》（苏发〔2017〕24号）、《关于加强农村社区治理与服务的意见》（苏发〔2018〕11号），将原标准中“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较为完善，公共交通、供水、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备”这一指标进行了扩充，调整为公共服务方面10项指标和基础设施方面8项指标。其中，公共服务方面包含为民服务中心、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教育、社区卫生服务、文化、体育、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残疾人之家、综治中心、派出所等指标；基础设施方面包含公共交通、自来水、垃圾处理、信息化、邮政服务、公共厕所、黑臭河道整治、绿化等指标。关于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乡镇平均为2.99张，街道平均为6.08张，参照街道平均水平确定为不低于6张；关于每千常住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乡镇平均为1.52人，街道平均为3.06人，参照街道平均水平确定为不少于3人。
3. 关于现有街道的优化整合。近年来，各设区市针对街道规模过大或过小等情形，对现有部分街道进行了拆分或合并，但各地并没有统一标准。目前，全省现有街道平均面积为40.54平方千米，其中，全省县（市）共有街道97个，平均户籍人口9.17万人。一般而言，街道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常住人口要多于户籍人口。为推进街道合理布局、规模适度，分两类情形明确标准：一是不设区的市、2000年以后撤县（市）设立的区所辖街道，调整后新设街道面积一般不低于4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一般不低于10万人；二是设区的市老城区所辖街道。根据各设区市老城区街道的常住人口统计情况，苏南135个、苏中44个、苏北104个街道常住人口平均值分别为9.25万人、7.10万人、5.42万人。对设区市老城区优化调整后新设街道的常住人口分别明确为：苏南地区一般不少于10万人，苏中地区一般不少于8万人，苏北地区一般不少于6万人。

附表
全省县（市、区）政府驻地镇基本情况一览表

（按常住人口由低至高排序）
	序 号
	县（市、区）
	驻地镇
	面 积        （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
（人）

	1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镇
	68.95
	108068

	2
	扬州市江都区
	仙女镇
	140.38
	141120

	3
	连云港市灌南县
	新安镇
	142.2
	174206

	4
	连云港市赣榆区
	青口镇
	87.29
	196628

	5
	盐城市射阳县
	合德镇
	316.79
	206912

	6
	盐城市东台市
	东台镇
	335.62
	218987

	7
	常州市溧阳市
	溧城镇
	75.51
	230209

	8
	南通市启东市
	汇龙镇
	134.63
	233981

	9
	扬州市仪征市
	真州镇
	77.27
	239215

	10
	扬州市宝应县
	安宜镇
	163
	243885

	11
	宿迁市泗阳县
	众兴镇
	286
	304112

	12
	常州市武进区
	湖塘镇
	81.37
	399765

	13
	苏州市张家港市
	杨舍镇
	153.09
	416753

	14
	苏州市昆山市
	玉山镇
	173.79
	472223

	合 计
	14
	2235.89
	3586064

	平 均
	　
	159.71
	25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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